附件2

关于《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起草说明

根据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大件垃圾收集和利用技术要求》（GB/T 25175-2010）等法律、法规和标准，按照《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（2026-2028年）》总体安排，为进一步规范本市大件垃圾投放、收集、清运、中转和处置全链条管理，提升城市环境卫生水平，我局牵头起草了《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草案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编制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大件垃圾管理是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近年来，随着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深化，市民对废旧家具、家电等大件垃圾的投放需求日益增长，各区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形成了优先依托市场化回收体系，生活垃圾或装修垃圾（视各区区情）清运处置体系托底的经验做法，但也存在市民反映的投放不便、收费不一、信息不全、服务不均衡等问题。市委、市政府对深化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、压实各类主体责任作出部署。为固化基层实践成果，补齐管理短板，亟需在制度层面统一规范，按照“免费和收费相结合、市场参与和政府托底相衔接”的原则，建立覆盖大件垃圾投放、清运、中转、拆解和资源化利用全过程的管理制度。
二、起草过程
我局牵头起草《办法》征求意见稿，按照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，通过召开座谈会、书面征求意见等方式，广泛征求了市房屋管理局、各区绿化市容局、市有关行业协会以及部分物业服务企业、清运服务企业意见。经法制审查通过后，拟联合市房屋管理局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发布。
三、主要内容
本《办法》共十一条，按照“免费和收费相结合、市场参与和政府托底相衔接”的原则，围绕投放端、清运端、处置端、保障端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制度。
（一）投放端：规范源头设置和分类投放
明确住宅小区因地制宜设置固定或临时投放点，新建小区按标准配建大件垃圾厢房。为居民提供投放点投放、预约上门回收、自行运送至指定的中转（拆解）场所三种投放方式，由产生者承担搬运费用。确立每月“大件垃圾集中投放日”制度，引导居民集中投放、定点清运。
（二）清运端：加强清运服务管理
实行“一区域一主体”的清运模式，由区绿化市容部门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确定清运单位。收运车辆须密闭性能良好并安装定位系统，实现全程可溯源，新购置车辆鼓励采用新能源动力。要求清运单位按约定时间和规定频次规范作业，不得在路面占道作业，避免外挂散落。
（三）处置端：建立中转处置体系
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原则，市级统筹建设市属拆解场所，各区结合实际设置中转站和拆解场，鼓励跨区合作共建共享。拆解后产物遵循“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”原则分类处理，具备再生价值的纳入再生资源利用渠道，残余物作无害化处置。鼓励在中转站和拆解场设置二手置换区域，方便市民二手交易，促进源头减量。
（四）保障端：明确职责分工和信息公告机制
市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负责统筹协调，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负责设施建设和清运组织，市、区房屋管理部门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落实投放管理责任人义务。搬运费用由市物业协会和市容环卫协会联合汇总行情价并定期公布，清运单位和物业企业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收费信息。区绿化市容部门公布集中投放日、中转站、清运单位等便民信息，畅通公众举报投诉渠道。
（五）施行端：明确施行安排和规则衔接
本《办法》自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，各区可制定实施细则，遇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修订从其规定。原《关于加强本市装修垃圾、大件垃圾投放和收运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沪绿容规〔2021〕3号）至2026年7月14日到期废止。
企事业单位产生的大件垃圾清运处置可参照单位生活垃圾进行管理，或由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在实施细则中补充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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